档案员岗位工作标准
Q/HY.Z2020.008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档案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档案员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爱岗敬业、团结协作、责任心强，有法律意识，忠于职守、维护史实、优质服务。

	
	文化专业
	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，有一定的档案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。

	
	职业资格
	经培训具有档案管理上岗证，了解相关的《档案法》和《企业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办法》。 

	
	工作经历
	有一定档案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，工作细致认真，责任心强，熟悉电脑操作。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女性

	职  责
	负责做好公司档案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保管，鉴定统计工作，积极开发档案利用率，为利用者提供服务，促进公司业务发展。拟订本公司档案工作计划，总结、制订和实施档案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

	权  限
	1、对档案管理工作改善有建议权。

2、对档案管理各项制度制定及修改权。

	岗位工作要求
	1．认真贯彻执行国家《档案法》和《企业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办法》，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方针、政策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有关档案工作的指示和规定。
2．对本公司的各部门、各子公司形成的各种档案收集、整理和归档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3．拟订本公司档案工作计划，制订和实施档案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。编织本公司档案工作总结、统计利用，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，编制多途径的切实可行的检索工具，编写必要的资料汇编和进行其他编辑工作，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为利用者提供服务
4．加强库房建设，确保档案收集、整理、分类、立卷、编写目录、归档入库和鉴定统计工。
5．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开发利用计算机，进行档案信息的存储和检索，为公司实现办公自动化做准备。

	记录
	有索引目录，借阅登记表，档案利用效果调查函。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办公室副主任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与各部门、各子公司、档案局职能部门联系。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借鉴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，提高个人工作能力，综合素质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，做一名优秀的档案管理者。

	
	起草单位
	行政办公室

	
	主要起草人
	张爱萍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